
信访业务术语

（2023 年版）

一、通用术语

  1. 信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

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

者投诉请求，依规依法由有关机关、单位处理的活动。

  2. 信访人：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

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 信访形式：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所采取的方式。包括：信息

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

  4. 信访工作机构：各级机关、单位设立的专门负责信访工作的

机构。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等设立或

者确定的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

  5. 信访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设立的开展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

  6. 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按照法定职责权限和级别管辖，有

权对信访事项实体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的机关、单位。

  7. 信访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信息网络、书信、

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向有关机关、单位反映的情况，提出的建

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8. 关联信访事项：信访人不同，但信访人、信访事项中有特定



信息具有相似性、关联性的信访事项。如，同一平台投资人、同一问

题楼盘业主反映的相关信访事项。

  9. 重复信访事项：相同信访人第二次及以上提出，且反映的情

况，所提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与此前内容基本相同的信访事项。

  10. 重复信访事项占比：重复信访事项数量占信访事项总量的比

率。

  11．初次信访：信访人第一次向各级机关、单位提出某一信访

事项的行为。

  12. 重复信访：相同信访人第二次及以上向各级机关、单位提出

相同信访事项的行为，包括：受理（办理）期限内的重复信访、办理

期限届满后的重复信访。

  13. 信访件：信访人反映信访事项的载体，一般包含信访人基本

信息、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等相关信息。

  14. 信访件来源：有关机关、单位收到信访件的渠道。包括：信

访人直接提出；党的代表大会转来；上级机关、单位转送、交办；领

导同志批示材料（不含经信访部门报送后，领导机关或领导同志批转

信访部门办理的材料）等。信访部门以外其他机关、单位的信访件来

源，还包括本级信访部门转送、交办。

  15. 信访积案：超过办理期限并且未经复查复核，或经过复查复

核，信访人仍就同一问题反复信访，时间跨度长、处理难度大，案情

复杂、久拖未决的信访事项。

  16. 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和人事分离、



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信访事项。

  17. 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等政法机关职责范围，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领域

诉讼权利救济，已经、正在或者依法应当由政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处

理的信访事项。

  18. 登记：各级机关、单位对信访人、信访事项等有关信息按照

规定格式如实进行记录。

  19. 信访登记量：一定时期内各级机关、单位登记的信访数量。

包括：来信、来访、网上信访数量等。

  20. 受理：有关机关、单位对收到的信访事项进行初步审查后，

决定进行处理的行为。

  21. 信访受理量：有关机关、单位对收到的信访事项进行初步审

查后，决定进行处理的信访数量。即，信访登记量扣除存、不予（再）

受理的信访数量。

  22. 信访纯案量：一定时期内不同信访事项数量的总和。即，一

定时间段内登记的，没有发生重复信访的初次信访对应的信访事项，

以及所有重复信访对应的信访事项之和。关联信访事项按不同信访事

项统计。

  23. 信访总量：反映信访活动总体数量的综合性指标，以信访登

记量统计。

  24. 万人信访量：每万人常住人口的信访量，信访量是指信访登

记量。



  25. 问题属地：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地方、机关和单位。

  26. 户籍地：信访人户籍所在地。信访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为注册地或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

  27. 常住地：信访人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不包括上访人滞留地。

  28. 信访目的：根据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的目的所作的分类。包

括：建议意见、检举控告、申诉求决、其他。

  （1）建议意见：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党的建设、国家发展

以及社会治理各方面提出建议意见，表达对公共政策和涉及公共利益

的决策的看法，反映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等情形。

  （2）检举控告：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行使公权力的机关、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或者控告，要求

查处的情形。

  （3）申诉求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不服法院判决、裁

定及公检法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

仲裁等处理，不服党纪政务处分等，提出改变或纠正的要求，或者生

产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遭受不法侵害等，要求帮助解决困难、问

题，满足自身特定利益需求的情形。

  （4）其他：除建议意见、检举控告、申诉求决以外的内容。

  29. 内容分类：根据信访事项具体内容的类型、属性、性质所作

的分类。（详见《信访事项内容分类（2020 年修订）》）

  30. 被检举控告人（被反映人）：信访人在检举控告类信访事项



中举报的各级党政军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村（居）两委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31. 信访人数：参与某一信访活动的人数。

  32. 涉及人数：包括直接参与信访活动的人数以及其他对所反映

的信访事项有直接意愿的人数。

  33. 信访事项概况：登记的信访事项的主要内容，包括主要事实、

诉求、依据及理由等。

  34. 办理：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对信访事项进行调查核实或论

证后，依法按政策作出决定、进行处理的行为。

  35. 复查：信访人不服办理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而提

出请求，由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对该信访事项处理

意见和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为。

  36. 复核：信访人不服复查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而提

出请求，由原复查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对该信访事项处理

意见、复查意见和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为。

  37. 信访听证：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以听证会的形式听取信访

事项主要相关方的陈述，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

事实、分清责任，依法处理信访事项的程序。

  38. 公示：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和结论依

法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39. 处理意见：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经调查核实，对信访事项



作出的处理决定。

  40. 复查意见：复查机关、单位对信访人复查请求作出的书面答

复意见。

  41. 复核意见：复核机关、单位对信访人复核请求作出的书面答

复意见。

  42. 送达：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将处理意见书、复查意见书、

复核意见书送交信访人的行为。

  43. 延期申请：因信访事项情况复杂的，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

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办结信访事项，申请延长办理期限并说明理由的行

为。

  44. 延期告知：因信访事项情况复杂的，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

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办结信访事项，经本机关、单位负责人批准延期后，

告知信访人延期期限及延期理由的行为。

  45. 去向：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被转送、抄送、交办、督办到的

机关、单位。

  46. 期限：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复查、复核的时限。

  47. 转送：信访部门将信访事项及相关材料转到下级信访部门或

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信访部门以外的其他机关、单位将信访事项

转到本系统下级机关、单位进行调查、核实、处理。包括：单件转送、

集中转送。

  （1）单件转送：对单一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进行转送。

  （2）集中转送：对多个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成批进行转送。



  48. 交办：信访部门对转送信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

结果的，交由下级信访部门或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办理，要求其在

指定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并提交办结报告。包括：单件交办、集中

交办。

  （1）单件交办：对单一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进行交办，并要求

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

  （2）集中交办：对多个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进行交办，并要求

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

  49. 报告：各级机关、单位向本级党委和政府以及上级机关、单

位报送信访事项及有关情况。包括：公文报告、原件上送。

  （1）公文报告：通过信访摘报、群众反映、信电情况等公文形

式报送上级机关或有关领导。

  （2）原件上送：将群众信访原件直接呈报领导同志。

  50. 通报：向本级或下一级有关地方和部门通报信访情况。

  51. 自办：信访部门直接对属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进行处

理。

  52. 告知：在信访事项受理、办理过程中，有关机关、单位将相

关事项告知信访人。

  53. 回复：对咨询类或建议意见类信访事项给予解释说明、肯定

致谢，以及对问候、祝福、感谢类信访给予反馈。

  54. 答复：将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复核意见书面告知信访人。

  55. 分办：协调处理信访事项的牵头单位，将信访事项交由多个



有权处理该信访事项的机关、单位分别处理。

  56. 办结：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对信访事项进行调查核实，提

出并落实处理意见，同时答复信访人。

  57. 汇报：下级机关、单位向上级机关、单位报告信访事项处理

情况。

  58. 并案：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关联信访事项一并办理。

  59. 登记日期：信访人向有关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后，有关机关、单位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的日期。

  60. 受理日期：有关机关、单位对登记的信访事项进行初步审查

后，决定进行处理的日期。

  61. 办理日期：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对信访事项进行调查核实

或者论证后，依法按政策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62. 转送（交办）日期：有关机关、单位将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

转送（交办）的日期。

  63. 告知日期：有关机关、单位将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等相关情

况告知信访人的日期。

  64. 限办时间：信访工作机构及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根据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定，受理、办理、复查、复核信访事项的时限。  

二、来信涉及的术语

  65. 来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信函、明信片、电报、

传真等形式，向有关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

请求，依规依法由有关机关、单位处理的活动。



  66. 署名信：签署真实姓名或单位名称的来信。

  67. 匿名信：不署名、署假名、署名不完整或署名难以辨认的来

信。

  68. 联名信：一件信函中，签署姓名或单位的个数在5个或者 5

个以上的来信。

  69. 来信人：采用来信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

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70. 来信人数：信函中署完整姓名或名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个数。

  71. 受信人：信访人填写的收信人或收信机关、单位。

  72. 收信日期：有关机关、单位收到信访人来信的日期。

  73. 来信形式：信件的种类。包括：信函、明信片、邮包、汇款

通知、电报、传真等。

  74. 夹寄物品：信访人在信件中夹带的物品。包括：现金、证件、

书画作品等。

  75. 一信多投：同一时间内，相同信访人邮寄两件或者两件以上

反映相同信访事项信件（不含贺信、贺卡等）的行为。

  76. 内容不清来信：无具体事实及诉求或表述不清的来信。

三、来访涉及的术语

  77. 来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走访形式，向有关机关、

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规依法由有关机关、

单位处理的活动。



  78. 来访人：采用走访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

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79. 来访人数：同时到同一机关、单位反映同一信访事项的实际

人数。

  80. 来访纯人数：一定时期内登记的不同来访人的数量。

  81. 来访日期：来访人到有关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

所提出信访事项的日期。

  82. 个体访：人数不足 5人的来访。

  83. 集体访：人数为 5人或者 5人以上，且反映相同信访事项

的来访。

  84. 来访代表：集体访的来访人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

过 5人，推选出来的代表即为来访代表。

  85. 随访人：除来访代表以外反映同一信访事项的其他来访人。

  86. 逐级访：信访人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有权处

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采用走访

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行为。

  87. 越级访：信访人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和上一级机关、单位，

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行为。

四、网上信访涉及的术语

  88. 网上信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有关机关、单位设

立或指定的网站、电子信箱、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信息网络渠

道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规依法由有关机关、



单位处理的活动。

  89. 网上信访日期：信访人提交网上信访事项的日期。

  90. 网上信访人：采用网上信访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

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91. 联名网上信访：一个网上信访件中，有 5个或者 5个以上

落款人或单位的网上信访。

五、督查督办涉及的术语

  92. 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开展信访工作、落实信访工作责任，

以及重要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93. 督办：信访部门督促有关机关、单位，以及信访部门以外其

他机关、单位督促本系统下级机关、单位按照规定时限、程序、方式

等受理、办理信访事项，以及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

  94. 督查立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将有关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法规文件贯彻落实情

况及重要信访事项，确定为督查对象的过程。

  95. 督查方式：开展督促、检查和指导的形式。包括非现场督查

和实地督查。非现场督查主要通过网上、视频、电话、发函、会议、

约谈等方法进行。

  96. 决策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信访工作的相关决策、部署或

法规文件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97. 专项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落实重点信访工作任务情况进

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98. 信访事项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受理、办理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99．督查报告：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开展督查情况的书面报告。

  100. 实地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到有关地方和部门，采取听取情况介绍、查阅相

关资料、实地查看现场、回访信访人、访谈基层干部等方式，核实诉

求、查清问题，反馈督查意见，提出改进工作建议，对决策和部署的

落实、重要信访事项办理、信访工作责任落实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和指导。


